
學生申請修讀雙主修作業 

依    據：輔仁大學各學系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輔仁大學學生修讀雙主修施行細則。 
承辦單位：註冊組  業務分機：2253 
辦理時間：申請時間依行事曆規定  
注意事項：一、凡本校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申請時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

班前百分之六十並合於雙主修學系規定條件者，得自第一學年第二學

期起至第四學年第二學期止（不包含延長修業年限），申請其他學系

學士班為雙主修。 
二、學生應修畢雙主修學系所訂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始可取得雙主

修資格。 
三、雙主修學系針對全人教育課程有特別要求補不足之學分者，請依雙主

修學系規定辦理。 
四、需延長修業年限始能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於應屆畢業當

學期期中考試後一週內以書面提出申請保留雙主修資格，否則視同放

棄。 
五、於延長修業年限二年後，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

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年限一年。 
作業流程： 

 
 
 
 

註冊組調查開班之雙主修學系、 
開班方式、名額及申請條件 

於規定時間內，持申請單及相關規

定資料至雙主修學系申請 

合格名單送註冊組複審 

於各雙主修學系公告欄 
公佈核定雙主修學生名單  

註冊組維護雙主修資格 

雙主修學系甄審 

合於申請資格學生至主學系領取

「修讀雙主修申請單」，並經主系

系主任簽章同意 

註冊組公告開班之雙主修學系、開

班方式、名額、申請條件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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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證書與歷年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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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證書與歷年成績單

上均加註雙主修名稱 

學生應於四年級第一學期開始上課後兩週內至註冊組領取並

填寫『修讀雙主修抵免及應修科目表』，送經雙主修學系系主

任簽核後交回註冊組主學系承辦人憑審雙主修資格。 

  


